
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利润分配政策修订及《未来三年（2015-2017 年）股东回报

规划》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要求，

我们作为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四

届董事会第十三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的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

修订<利润分配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及《未来三年（2015-2017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》

进行了认真审查，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发表意见如下： 

1、公司本次对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利润分配管理制度》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修

订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修订后的内容明确规定了现金分红相

对于股票股利在利润分配方式的优先顺序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

第 3 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的相关要求。 

2、公司制定的《未来三年（2015-2017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》能实现对投资

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，在保证公司持续经营发展的前提

下，采取现金方式、股票方式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，明确现金分

红相对于股票股利在利润分配方式中的优先顺序，为公司建立了科学、持续、稳

定的分红政策和规划。 

3、公司本次修订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利润分配管理制度》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

的相关条款及制定《未来三年（2015-2017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》，进一步明确了

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、比例及条件、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，增强了现金分红

的透明度及可操作性，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

综上，我们同意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修订<利润分配管

理制度>的议案》及《未来三年（2015-2017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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